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 非物质文化
遗产(模板5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篇一

荷叶、莲蓬、金鱼、桃子、元宝……看着眼前摆放着几十个
形态各异的榼子，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深浅不一的纹路，让
我目不暇接。这就是我们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王家葛村最
负盛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葛村榼子”。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手里握着木锤和凿子，
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块木头，不一会儿，几道深深浅浅的纹
路就出现在木头上。爸爸告诉我，那是在雕刻榼子，一种用
来加工制作花样面饽饽的模具。每年的七夕节，妈妈和奶奶
总会用很多刻有各式各样图案的榼子，来制作我喜欢的小面
食。有小巧的花篮、胖胖的金鱼、展翅的小鸟、圆圆的小
锁……花样可真多，我们把它叫做“饽花”或者“巧果子”。
饽花烤熟以后，妈妈会找来一根红绳，把它们串成项链挂在
我的脖子上，让我边玩边吃，说吃了巧果子，孩子会心灵手
巧。小时候，我每次兴奋地戴着“巧果项链”一步三摇地在
大街上晃悠，总能碰到几个和我一样的小朋友，大家聚在一
起互相翻看这巧果子上的图案，评比着谁的更漂亮，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了。

对于这种能制作出各种花样面食的榼子，我始终怀有一种强
烈的好奇心，时常跑到邻居王伯伯家里去看他制作榼子，摸
摸这里，动动那里。爸爸见我实在好奇，便把“葛村榼子”



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原来，我们“葛村榼子”有超过200年
的历史了，做一个榼子要经过选料、画纸样、弯锯切割、电
刨抛光、凿框刻花等一系列工序，要用到圆凿、弯铲、平铲、
木质手锤等大小30余种雕刻工具，图案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
合的方法刻成，既具有实用性，又富有装饰性……听着爸爸
的讲述，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我只看到了榼子的可爱
和漂亮，没看到它背后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咱们‘葛村榼
子’在2012年就入选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呢，祖祖
辈辈传下来的技艺，到现在传的不光是手艺，还有历史和文
化了。”爸爸对我说。

听了伯伯的话，我默默拿起一个榼子，触摸着上面的纹路，
欣赏着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我深深意识到，一块块普通的木
头，在榼子匠人的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但不论榼子的花
样如何改变，时代如何发展，这门传承了200多年的老手艺，
都已经成了王家葛村人的坚守。

我作为一名王家葛村人，从小吃着榼子做的面食长大，应当
学习老一辈人对传统技艺的热爱和坚守，主动守护、传承和
发扬榼子制作技艺，让它不仅成为一种面食制作工具，更成
为祖国传统工艺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听妈妈说，她工作的乡镇有一项很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刺无骨花灯。今天我和几个好友带着好奇心又来到了皤滩，
妈妈把我们带到了制作无骨花灯的工作室。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只见她亲切地
和我们一一打招呼，还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叫王汝兰，是
仙居无骨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中年纪最大的，今年
已经83岁了。

王奶奶递给我们六张纸，上面都刻着同样的图案，王奶奶告
诉我们要用针把图案的轮廓都戳出来，这样灯亮起来就会显
得更好看。就这样我们一边戳一边听王奶奶讲花灯的历史故



事，王奶奶说：仙居皤滩花灯源起唐朝，据当地宗祠堂谱记
载，明朝万历年间，皤滩民间就有盛大的闹花灯活动，当时
人们把花灯称为唐灯，也有人称它为神灯。民间制作花灯的
工艺也比较复杂，要经过绘图、烫纸、凿花、刺绣等十道主
要工序。 听了王奶奶的话我兴趣大大提升。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漫长过程，我们终于把花灯装好了，我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看看自己的成果——美美的针刺花灯，
心里还是很自豪的，虽然比不上王奶奶的手艺，可是我觉得
自己做的花灯是最美的。

怎么样?想不想也来皤滩试一试制作传统的针刺无骨花灯呢?

今天下午，我们神神秘秘地来到多功能厅，不知是有什么事。

大屏幕上用艺术字写着几个字：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猜到，今天肯定会演花鼓戏。

10多分钟后，表演就开始了，先出来的是一位身着红色貂皮
大衣，拿着红色的孔雀扇子，扎着一个辫子的女演员;后面紧
随其后的是一位身着绿色官服，拿着褐色手杖，戴着灰色帽
子的男演员。女演员走路时，做着兰花指，走着十字步，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男演员则横着手杖，伸着两根指头摆了个看
似亮掌又不像亮掌的动作。我猜，他们是一对夫妇，正一起
要回去吃饭呢!

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这些啦，以后表演花鼓戏要到我们学校
来就好!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星期三下午，阳光明媚，我们全班同
学兴致勃勃的来到非遗文化中心，来欣赏各式各样的国遗风
采。

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上楼梯，我们来到了非遗文化中心。一



进门，同学们就四散开去，我朝四周望了望，忽地有个东西
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原来是一座黄杨木雕。

我急忙跑去看，只见这个作品边上写着：“苏武牧羊”四个
大字。我便细细观察起来，只见苏武手中执着节龙杖，丰富
着它宽大的衣袖，他的眼睛正望着天上飞过的雁群，苏武的
脚下，有三只小羊，它们形态各异，一直在低着头，似乎在
寻找草吃;一直抬着头，望着苏武，好像在问：“主人，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还有一只小羊，正凝视着远方，似乎
是在思念它的亲友们。看着看着，我不禁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来，隆冬时节，凛冽的寒风一刻也不曾停歇，茫茫北海上，
人迹罕至，唯一和苏武做伴的便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棒和
一小群羊。

我转过身，发现了一个“大家伙”，走进一看，原来是一条
首饰龙，有好几层楼阁，每个平台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看!
那是三气周瑜，农妇织布……个个栩栩如生，犹如一幅幅活
生生的民间生活图。

我们是来找民俗遗产的。半信半疑，踌躇地向前，大叔早已
注意到我们，喊道：“来点灯盏不?“队伍中的“李同志”已
赶作业大半个下午，肚子早已缴械投降，眼见什么都想吃，
一闻油味，一闻此言，断然翻出一张大钞，决心买不计其数
的食物而大快朵颐。

大叔边翻面胚边与我们唠嗑：他家三代都是做这行的，做了
大概六十多年，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卖灯盏糕，见识了一块地
方的变迁，生意越来差，人来人往，这块地方差不多都被人
给遗忘了。人们建了许多大地方以供吃喝，而这块老城的小
吃无人问津，好多人被迫去放下老祖宗的行业去干活以谋生
计。十几年下来，只有寥寥几家还在苦撑，基本上都在亏本，
为的只是自己的记忆中的执着的老本行能延续下去。

又说到生活：没有钱开店，只能在路边摆摊，被城管罚了钱，



又没收了东西，多弄了几次，就被迫学聪明了，买了辆二手
车，以防万一。

然后，是沉默。

无言。

没胃口吃了?是啊，没胃口吃了。

今天，同学们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来考查。

走进非遗中心，映入眼帘的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雕刻精巧
的黄杨木雕。看看那一个叫《苏武牧羊》的木雕，那一位老
者被刻得惟妙惟肖，就仿佛那是一位真人正在放着羊。还有
一个叫《哟哟鹿鸣》的木雕，那雕得是一匹匹鹿正在山上飞
奔，所谓是万鹿奔腾啊!还有《枪挑小梁王》、《大地》、
《滴水观音》、《柳枝观音》等很多古朴端庄、色泽鲜润光
亮的木雕呢!

再往前走，就是中国一绝的首饰龙了!这个首饰龙金碧辉煌、
美轮美奂。仔细看那条首饰龙，那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有：
挤棉花、农妇织布、艄公摇橹等。后来，我们又听了讲解员
的话，知道了这条首饰龙，长4。5米，高3米，宽2米。讲解
员孜孜不倦地讲解着，她说：首饰龙中间龙身上有5-7层楼阁，
外部以细纹刻纸装饰，内部楼阁上有70多个亭台，光人物就
近有300个了!这一整条龙灯，装有木制齿轮转动装置，才使
上面的人物动了起来。

欣赏了首饰龙，下面，就到了我最喜欢的地方细纹刻纸!细纹
刻纸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真得好悠久啊!细纹刻纸是古
代瓯越文化的重要部分，被誉为中国剪纸的南宗代表。乐清
的细纹刻纸大都以传统题材为主，包括了花卉、鸟兽、戏曲
人物、神话、山水等。这细纹刻纸把那一幅幅图画刻得仿佛



那是活的一样，那儿图画可多了，如：《一百零八单八将》、
《西游记》等，细纹刻纸刀法工整细腻，图案细如发丝。

后来，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非遗：非遗，再见了!我们排着
整齐的队伍上了大巴。我心想：非遗可真是我们乐清的瑰宝
啊!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有这样一种文化叫做——
非物质文化。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这种文化，学校举办了一次
“非遗”进校园的活动。

非遗其实有很多种，如醒狮、木偶剧、龙形拳……它是指被
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
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

学校这次开展的活动中给我们展示了醒狮、木偶剧、龙形拳，
还让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各种非遗项目。非遗其实就在我们身
边，街边那些卖糖画的人，他们所做的糖画就是非遗，节日
里编织花灯的人，他们的花灯也是非遗，而春节时乡下的醒
狮活动，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员。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不重视非遗的传承，可这是我们祖国宝
贵的文化。我们要让它传承下去，就要更加的重视。为了让
非遗铭记在我们心中，我希望能多举办这种活动，让我对非
遗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也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我
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一代一代永不停歇地传承下去。

今天，老师布置我们回去写一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征文，我不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去问妈妈，
妈妈也说不清楚。

我们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看见里面陈列着许多来自



民间的玩艺儿，这里有精美的剪纸，有竹子做的生活用品，
还有根雕艺术品……。还有些东西我看都没有看到过。

我们要离开时馆长对我们说：“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
要让大家去认识它，了解它。”我明白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要从认识它开始。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篇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告词有哪些？守护精神财富，保护文化遗
产。文化传承，世界自豪，宣传保护，构建和谐。保护文化
遗产，建设物质文明。今天小编整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告
词供大家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1. 多彩艺品纷呈,千年华夏记忆。

2. 心之所向,匠之以成。

3. 享用华夏至宝,传承非遗荣耀。

4. 非遗生态圈,手艺不失传。

5. 山东华夏记忆,专注传承非遗。

6. 中国是文化遗产的天堂，珍惜保护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共同
的责任。

7.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8. 保护遗产,让中华文化伴随历史延伸。

9. 保护文化遗产，再铸华夏辉煌。



10.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中华文明。

11. 群策群力保护文化遗产，同心同德构建精神家园。

12. 保护文化遗产，传播博大精深。

13. 携手同护文化遗产,齐心共建和谐家园。

14. 中华根脉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承扬辉煌。

15. 携手保护文化遗产,齐心弘扬华夏文明。

16. 历史的重托,现实的使命,未来更繁荣。

17. 文化遗产凝聚国魂,精神财富昌盛国运。

18. 文化遗产传家宝,千秋万代保护好。

19. 文化遗产同保护,和谐生活共分享。

20. 保护人类跋涉的痕迹——文化遗产。

21. 保护文化遗产,人人尽职尽责。

22. 人人争当文明卫士,个个守护精神家园。

23. 保护文化遗产,延续华夏文明。

24. 勿以社会发展而毁了文化遗产。

25. 日子中最有意义,遗产里最具价值。

26. 发扬中华古文明,续写历史新篇章。

27. 五千年的沉淀，永远的传承。



28.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29.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中华文明。

30. 保护文化遗产，再铸华夏辉煌。

31. 文化遗产，和谐之源。

32. 凝聚人类文明的恢弘史诗。

33.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华夏文明。

34. 爱我中华文明,保护文化遗产。

35. 传承文化遗产,飞扬华夏丰采。

1. 珍惜文化遗产，构筑和谐文化.和谐社会!

2. 认识保护意义，增强保护意识，完善保护机制!

3. 一手抓文化遗产保护，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

4.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精华!

5. 五千年的沉淀，永远的传承!

6. 承遗风古训，传文化薪火!

7. 中华文化，遗产为先!

8. 呵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9.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仍需努力!

10. 挖掘整理文化遗产，努力造福人类文明!



11. 文化遗产，人类的精神家园拉着遗产手，文明同心走。

12. 保护文化遗产，惠泽万代千秋。

13. 文化成就文明，精神铸就精彩。

14. 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享用精神财富家家受益。

15.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明之光。

16. 文化成就未来，传承令人难忘!

17. 保护文化遗产靠大家，保护文化遗产为大家!

18. 携手保护文化遗产，心与心共建精神家园!

19. 文化遗产是民族的血脉，让她融入我们的生活!

20. 情系文化遗产，心铸民族未来!

21.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和谐中华!

22. 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决于你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取决于
你们!

23. 守卫精神财富，保护文化遗产!

24. 守护文化之根，传承民族之!

25. 齐心协力保护文化遗产，全心全意构建精神家园!

26. 不老的文明，绽放新的光彩!

27. 保护文化遗产，振兴中华之源!



28. 我们的古迹，我们的祖国，你不爱护，我不爱护，谁来
爱护!

29. 留住历史天地间，再现华夏五千年!

30. 保护文化遗产需要你们的参与，保护文化遗产需要你们
的努力!

1. 品千年文化，留万世遗产!

2. 守望文化遗产，共建精神家园!

3. 文化传承文明，传承不再遗憾!

4. 保护古文化，遗产遍天下!

5. 金银文化遗产是最珍贵的，千好精神家园是最好的!

6.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文明中华!

7. 遗产是传家宝，文化是宣传机!

8. 传承文化遗产，在中华腾飞中丰富多彩!

9. 弘扬祖先文化，构建现代和谐!

10. 保护民族精髓，延续华夏文明!

11. 依法保护文化遗产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12. 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活动

13. 保护文化遗产功在当代传承历史文明惠及子孙

14. 增强文化遗产意识告别急功近利开发



15.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

16. 文化传承文明，遗产不再遗憾!

17. 同心同德保护文化遗产，群策群力守望精神家园!

18. 手牵手保护文化遗产，心连心共筑精神家园!

19. 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享用精神财富家家受益!

20.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21. 传承祖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华精神家园。

22. 文化，文物的灵魂，保护文物，守护灵魂。

23. 中国是文化遗产的天堂，珍惜保护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共
同的责任。

24. 文化遗产铸硕果，精神文明开新花。

25. 同心同德保护文化遗产，群策群力守望精神家园。

26.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添光彩。

27. 保护文化遗产，建设和谐家园。

28. 保护文化遗产共同心愿，和谐精神家园人人受益。

29. 文化遗产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桥梁和纽带。

30. 保护文化遗产，创造新的辉煌。

31. 文化遗产是民族发展的航标。



32.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33. 我们继承的遗产子孙还能看到吗

34. 文化耀千古，遗产传万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篇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财富，它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又是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
经验及精神。其形式多样，在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
曲、技艺、医药、礼仪、民俗等各个文化领域，处处表现出
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多层次、立体的和丰
富的感受。通过本次活动，以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为载体，让学生们在感知、体验中了解当地的历
史文化，激发爱国爱家乡的热情。在传统民间文化的滋养中，
培养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兴趣，提升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周末 9：00——16：30(活动时间待议)

校内操场、运动场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学习阶段

结合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更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活动的宣传力度，在活动开始前形成人人知、人人爱、人
人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1.认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读物、校内宣传专题专栏，
提高师生对文化知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的了
解和认识。在活动前激发学生们学习优秀文化的热情，形成
良好的学习条件。



2.做好校内宣传活动，营造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充
分利用校园广播站、黑板报、宣传栏、宣传横幅、国旗下演
讲等形式，介绍与本次校园活动内容相应的非遗基本知识，
为活动的正式开启做好充分的宣传准备。

(二)活动展示阶段

学生们在家长的带领下以“课外活动”的形式参与活动，具
体安排如下：

1.感受非遗

(1)活动地点：校内操场

(2)活动形式：非遗展示活动

(3)具体内容：

2.体验非遗

(1)活动地点：校内操场

(2)活动形式：非遗体验活动

(3)具体内容：

3.非遗创作

(1)活动地点：校内操场

(2)活动形式：非遗创作活动

(3)具体内容：

家长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安排携带孩子选择上午或下午参加活



动，并提前告知学校参与活动的时段，教师及工作人员按照
工作表按时出勤。

(一)活动计划制定

与学校共同制定活动计划，安排活动场地、时间;负责选定非
遗进校园项目，组织非遗对外交流小组，负责与校外传承人
沟通交流工作;负责落实校内活动进程把控;与校外媒体单位
做好对外宣传、推广工作。

(二)校内宣传推广

负责编印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宣传册、宣传画以及相关
非遗材料;负责宣传栏非遗主题活动的策划;负责非遗活动动
员讲话的安排;负责校内宣传物品的制作。

(三)传承人

负责从事非遗项目的生产、创作，提供高质量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作品及成果;负责制定非遗进校园主题活动计划，制定活
动开展内容;配合做好宣传推广活动，积极参与展览、演示、
教育、交流等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篇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由于它的不可再生性,使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关注。下
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欢迎阅读!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继承和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
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
适用本条例。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民居建筑、服饰、器皿、
用具等;

(七)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献、谱牒、碑碣和楹联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属于文物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
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
性和传承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学规划、分步实施
的原则，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方针。

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保护、开发、利用、经营等
活动，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禁止
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领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
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作协调机制，并将保护、保存工作所需经费列入
本级预算，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逐步加大投入。

第六条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在项目、资金、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扶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境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一)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实施;

(二)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明确具体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机构;

(四)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认定、记录并建立档案;

(五)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研究;

(七)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并监督使用;

(八)定期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传承和传播
等情况;

(九)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

(十)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有关的其他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教育、民族、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卫生、旅游、新闻出版广电、体育、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宗教、档案等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
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
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第九条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培养专门人才，提高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保存与合理利用的科学水平。

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
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掌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量、现状、传承、传播等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运用图片、文字、录音、录像、
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
全面的认定、记录、建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并
妥善保存相关实物和资料。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调查结束后
及时将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汇交同级文化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信息共享机制，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
息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予以公开，



便于公众查阅。

第十二条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依法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将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
提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调查活动，应当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批准，并在调查结束后，及时将调查报告以及实物图片、资
料复制件提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境外组织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应当与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

第十四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考察、采访和实物征集
等活动时，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尊重民族风俗、信仰和
习惯，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非法占
有和损毁相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场所等，不得侵害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
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
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予以保护。

设区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应当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在一定群体或者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传播的特点;

(四)具有地域或者民族特色，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力。

第十七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推荐列入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或者申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收到的建议或者申请应当
及时处理，并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建议人或者
申请人。

(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

(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评审
小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被推荐、建议、申请列入本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专家评审小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五名，专家
评审小组的成员不得同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初评



意见应当经专家评审小组成员过半数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
对初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经过专家评
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
十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向负责公示的文化主管部
门提出书面异议。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异议进行审核，认为
异议不成立的，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告知异
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另行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
再次审议。

公示期满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专家
评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其代表
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
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



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
下列权利：

(一)开展技艺传授、技艺展示、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自主选择、培养传承人;

(三)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四)依法获取补助经费;

(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
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

(四)支持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
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
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第二十五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



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
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难以履行传承义务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原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保留有关待遇。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
本自治区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
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
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第二十七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
权利：

(一)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三)依法获取补助经费;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八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
下列义务：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宣传、展示活
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九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传承、传播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高
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
建立教学、传承基地，培养专业人才。

中、小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向学生普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
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第五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对濒临
消失的或者本地区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濒临消失、
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内容、表
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
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建设传承基地、扶持基地运营
等方式，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具有生产性技艺和
社会需求，能够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
统医药药物炮制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合理开
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



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采取措
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禁止
或者限制开采、采集、捕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
切相关的珍稀矿产、植物、动物等自然资源;鼓励种植、养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
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具有一定规模
和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特定区域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设立自治区级、设区的市
级、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条件和程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并保护属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避免遭受破坏。

第三十七条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以保护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核心，兼顾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宅和相关
文物的保护，设定保护范围和保护标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予以公布。

第三十八条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应当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场馆或者传习场所。

鼓励有条件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展符合其特色的旅游活动。

第三十九条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
筹安排资金用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有经营性收入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



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四十条文化生态保护区因保护不力，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
批准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人民政府予以撤销。

第四十一条鼓励和支持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
服务。

第四十二条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
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四十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商
业秘密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第六章保障措施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引进和招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等各类专门人才。

(二)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传播活动;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项目的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和实物的征集;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书籍、音像制品的整理出版;

(七)文化生态保护区专项保护规划的制定实施;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表彰和奖励;



(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馆(传习所)、专题博物馆或者陈列馆，用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展示、传承和保存。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专题博物馆，开设传习馆
(传习所)，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展示活动。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做出
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
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未依法组织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的;

(七)贪污、挪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经费的;

(八)其他违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及其保护单位或者代表性传承人的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取消其参评资格;已被认定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保护单位或者代表性传承
人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退还项目保护、传承的资助、补
助经费。

第五十一条侵占、破坏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项目相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场所的，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20xx年4月1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同时
废止。

范围

口头传统和表述

表演艺术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申报原则

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根据逐级申报的原则，向
单位或居住地所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出申报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
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
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如发明于宋代
的“青州白丸子”被誉为中医药发展的活化石。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讲稿篇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由于它的不可再生性,使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诸多研究领域的关注。下
文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办法，欢迎阅读!

第一条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据《重庆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推荐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认定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专家评审工作。

第三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

第四条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的
组织、管理、协调等工作。

第五条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建立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
职业道德的专家组成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

第六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的成员不少于80人，非物
质文化遗产各类别专业领域的专家不少于5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聘期4年，可连续聘任。

第七条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专
业领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不少于5年，熟
悉相关专业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良好职业道德，有较高
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

第八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评审委



员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小组(以下简称专家评审小
组)成员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的专家组成，通过随机
选择或指定产生，人数为奇数。

第九条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少于7人，由市文化主管部门组
建。

专家评审小组由5人以上专家组成，由市文化主管部门在本专
业或相近领域专家中随机选择或指定产生。

专家评审小组的成员原则上不得同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会的
成员。

第十条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和专家评审小组组长由市文化主
管部门指定，负责主持有关评审会议。

专家评审小组的初评意见，由专家评审小组成员充分发表意
见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予以表决，超过半数成员同意为
通过。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初评意见的审议意见，由专家评审委员会
成员充分发表意见后，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予以表决，超过
半数成员同意为通过。

第十一条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名录，应重点
评审项目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以及传承保护等
情况。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应重点
评审传承谱系，申报人的学艺经历与传承能力、技艺特点与
成就、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以及持有的该项目相关资料等情
况。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认定，应重点评审



申报单位实施保护规划的能力，开展传承与展示活动的能力
和具备的条件，持有的该项目相关资料等情况。

第十二条专家评审小组初评意见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意见，
经全体成员签字后，由市文化主管部门存档，可以对外提供
查阅服务。

第十三条经评审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推荐名
录由市文化主管部门初审并公示后，报市政府批准、公布。

经评审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由市文化主管部门公示
后批准、公布。

第十四条各区县(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工作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要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
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
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
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
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
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根据逐级申报的原则，向
单位或居住地所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出申报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请。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
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
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如发明于宋代
的“青州白丸子”被誉为中医药发展的活化石。


